医院要求：

一、供应商必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、医疗器械注册证及注册登记表（加盖公章）。进口产品供货时需要提供商检证明、完税证明和报关单。
二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7天内安装调试完毕。

三、设备整机保修三年，成交供应商应提供保证设备正常使用的UPS，并保证保修期内每年至少两次的上门维护保养服务，终生免费维护保养，设备出保修期后，供货方应积极提供维修服务并承诺只收取配件费。
四、设备到货后，供应商应立即联系工程师进行免费安装调试，并免费进行培训工作，直至操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为止。
五、设备必须提供泰安市计量所出具的检测合格报告后方予以验收。
六、成交供应商在接采购人维修通知2小时作出响应， 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，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（机）备件。
日常紧急情况处理提供远程技术支持。

七、供应商应提供成交设备齐全的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说明、安装手册、维修手册、专用工具和相应质检手续证明文件等）；全部设备资料及在以后的维修中遇到密码应及时提供所设密码；中标供应商应承诺终身免费为设备工作提供软件升级服务（免人工及软件升级技术费用）。

